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请假未获批准后以恶劣方式干扰公司正常管理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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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我们夫妻因为征地拆迁

获得了一大笔经济补偿， 生
活状况已经大为改观。 面对
我们提出的赡养请求， 儿女
们均以他们的各项收入低于
我们， 甚至因为开支比我们
大、 生活水平还不如我们为
由拒绝承担赡养费。 我们为
此事多说那么几句， 儿女们
就对我们不理不睬、 不闻不
问了。

请问： 子女真的能因此
拒绝承担赡养义务吗？

读者： 张国金夫妇

张国金等读者：
子女仍应继续承担赡养

义务。
一方面， 赡养父母不以

父 母 经 济 状 况 的 好 坏 为
前 提。

《婚姻法》 第二十一条
规定： “父母对子女有抚养
教育的义务； 子女对父母有
赡养扶助的义务。 父母不履
行抚养义务时， 未成年的或
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 有要
求父母付给抚养费的权利。
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时， 无
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
母， 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
的权利。” 此即 “百善孝为
先”， 赡养父母既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 更是子女应
当承担的一项基本的法定强
制性义务， 也是社会普遍认
可的道德准则， 不能附加父
母是否具有经济自给能力、
子女有没有赡养能力等任何
条件， 更不能随意解除。

与之对应， 虽然你们因
为征地拆迁获得了大笔补
偿， 经济状况、 生活水平大
为改观， 而儿女的各项收入
低于你们， 甚至因为开支比
你们还大导致生活水平还不
如你们， 但这并不能作为他
们拒绝承担赡养费的理由。
不过， 在计算赡养费用时，
应当考虑到本地平均生活水
平、 你们的健康情况、 子女
的给付能力等因素， 你们不
应苛求， 子女则应当顾念你
们的养育之恩， 彼此相互体
谅、 相互关爱， 多商量、 多
沟通， 妥善酌情确定。

另一方面， 给付赡养费
并非唯一的赡养方式。

《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分别规
定： “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
家庭， 家庭成员应当关心和
照料老年人。” “赡养人应
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
养、 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
慰 藉 的 义 务 ， 照顾老年人
的特殊需要。”

由此来看， 给付赡养费
并非履行赡养义务的唯一
方 式 ， 赡养父母除了物质
上的帮助外， 更应当在精神
上、 生活上给予父母全方位
的关心和爱护， 妥善安排父
母的衣食住行， 鼓励父母健
康、 快乐生活， 让父母在情
感上得到慰藉， 精神上得到
满足 。 这对于你们的子女
也 不例外 。 子女对你们不
理不睬、 不闻不问无疑是错
误的。

颜梅生 法官

父母获得大笔经济补偿
子女仍然要尽赡养义务公司辞退违纪员工无需支付补偿

近日 ， 李女士向本报反映
说， 她因离职产生纠纷后诉至法
院。 一审法院支持了工资、 经济
补偿等主张， 但以不属法院管辖
为由， 驳回补缴社保费的请求。
二审中， 法院以调解结案， 用人
单位一次性支付一笔经济补偿，
双方之间没有其他争议。 她想知
道， 在结案后她能否就补缴社保
费问题再要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处理？

法律分析
这种情况下， 社会保险行政

部门不宜介入此事。 理由是：

法院调解和判决结果具有相
同的法律约束力， 当事人及其他
社会主体均应遵从。 本案中， 双
方在调解书中约定， 用人单位给
付一次性经济补偿、 双方之间没
有其他争议。 这意味着该笔补偿
包含了用人单位需要对劳动者支
付的全部费用； 另一方面， 双方
之间就此问题不应再产生争议，
任何一方就此再提出诉求， 法律
不应支持 。 也就是说 ， 在此之
后 ， 劳动者提出的社保补缴问
题， 应当认为是涵盖在上述调解
结果中的。

有观点认为， 一审法院已经

认定补缴社保费不属于法院管辖
事项， 因此调解内容不涵盖此项
诉求， 劳动者在调解结案后仍可
提出相应主张。 事实上， 这一观
点并不妥当， 不符合调解的一般
考量范围和当事人的调解目的。
因为， 调解并不完全针对在一审
阶段已经被法院支持的请求， 它
是综合考量双方之间已经存在的
争议或者可能发生的与现有争议
存在紧密联系的争议后作出的处
断结果， 尤其对于被告方来说，
这属于 “一揽子” 解决方案。 除
非双方在调解中明确排除特定内
容 ， 否则对一般涵盖在内的争

议， 不适宜再支持个人主张。 这
也意味着当事人应在 “要么坚持
争议” “要么接受调解方案放弃
争议” 中作出选择。

此类问题的特殊性在于社保
费的补缴， 不仅仅是当事人之间
的争议， 而且主要是当事人与行
政主体之间的问题。 当事人之间
在民事仲裁诉讼程序中作出的有
法律约束力的裁判结果， 能否阻
止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 是值得
探讨和研究的。 不过， 合法的民
事裁判结果对于行政行为也具有
法律效力。

李德勇 律师

劳动争议调解结案后可否要求补缴社保费？

员工请假未获批准
拒绝上班构成违纪

林海歌今年50岁 。 2017年5
月4日， 他应聘进入一家机械制
造公司担任维修电工。 当天， 双
方签订了自即日起至2020年6月
30日的劳动合同。 接下来， 公司
还对林海歌进行了规章制度的培
训及考核。

“我之所以对公司不准休假
的决定有意见， 是因为老板等人
明知我受了伤， 在工伤刚刚痊愈
的情况下就阻止我休息。 这样做
太不近情理了！ ”林海歌说，他是
在2018年3月28日在工作中受伤
的， 同年6月21日被认定为工伤，
12月17日被鉴定为十级伤残。 工
伤保险经办机构已经向他支付一
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26295元。

“自从受工伤后， 我经常头
疼。” 林海歌说， 去年3月18日，
他回老家办事， 因头疼难忍就到
离家不远的乡镇卫生院就诊。 当
天， 医院出具疾病诊断书， 载明
其患有抑郁症， 落款处加盖了某
县精神病医院门诊部专用章。

返回公司后， 林海歌持卫生
院出具的诊断证明请假休息。 可
是， 车间主管、 业务经理等均不
批准。 2019年3月25日 ， 他再次
找车间主管请假 ， 仍未获得批
准。 无奈， 他自行停止上班并层
层往上找人说理， 想把事情彻底
弄清楚， 但一连三天未能如愿。

2019年3月28日 ， 公司向林
海歌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以其长期工作不认真、 工作时间
内多次擅离岗位、 不服从主管人
员合理指导、 屡次警告后不予改
正， 并以极其恶劣的方式干扰公
司正常管理秩序， 给公司带来恶
劣影响为由， 解除双方之间的劳
动关系。

公司接连发出警告
员工持续发泄不满

2019年7月10日 ， 林海歌向
仲裁机构申请劳动争议仲裁。 仲
裁裁决公司向林海歌支付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26295元 ， 但不
支持林海歌要求支付的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17600元。

林海歌不服仲裁裁决， 诉至
一审法院。

法院审理查明， 公司提交的
视频光盘显示， 2019年3月25日
14点24分， 公司管理人员与林海
歌在一楼会议室内谈话。 从14点
36分开始， 林海歌趴在公司大厅
沙发上睡觉， 持续时间40分钟左
右。 从16点09分开始， 林海歌站
在公司董事长办公室门口， 经同
事劝说未离开。

第二天 ， 即从2019年3月26
日8点11分开始， 林海歌站或坐
在董事长办公室门口。 9点07分
左右， 林海歌进入董事长办公室
与董事长及相关管理人员谈话。
13点10分， 林海歌继续席地坐在

董事长办公室门口。
期间， 管理人员金某、 秦某

与林海歌进行沟通。 金某表示，
已经多次口头警告林海歌， 要求
林海歌签收书面警告。

“你天天来了不干活， 你认
为对吗？ 请假看病可以， 但你要
按请假的流程办……上个月你已
请一个月病假了， 你把看病的病
历出示一下。” 秦某说。

“我不是三个月一个疗程
吗， 我的第一个疗程刚刚结束，
我上次来就是请假看病的。” 林
海歌说： “我来的时候， 你们跟
我讲每年加工资 ， 可你们没有
加。 我这是心里赌气， 想不开，
慢慢地精神就变这样了。”

当天， 公司以林海歌闹事、
乱砸东西向公安机关报警。

2019年3月27日上午 ， 林海
歌再次席地坐在董事长办公室门
口 ， 下午又爬上办公桌躺着睡
觉。 公司再次报警后， 他才随警
察离开。

对于林海歌请假一事， 公司
管理人员连续3天向其说明， 对
县精神病医院的病历有异议， 要
求林海歌前往符合精神病鉴定资
质的医疗机构就医并提供相应病
假证明， 如林海歌无法提供病假
证明， 就必须返回岗位工作。

“林海歌恢复上班后在两个
月内， 因无故缺席早会受到警告
2次， 因未完成工作任务被警告4
次， 但其始终不予改正。 即使他
对公司心有不满， 也不应该如此
发泄 。” 公司管理人员金某说 ，
他这种行为依照公司规章制度定
性属于严重违纪， 应当立即解除
合同并不给予任何经济补偿。

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无需支付经济补偿

按照 《劳动合同法》 规定，
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
制度的，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相关法律未规定用人单位
应当支付劳动者赔偿金。 而是否
违纪应当以劳动者本人有义务遵
循的劳动纪律及用人单位规章制
度为准， 违纪是否严重， 一般应
当以劳动法律、 法规所规定的限
度和用人单位内部规章制度关于
严重违纪行为的具体规定作为衡
量标准。 本案中， 双方争议的焦
点是公司解除与林海歌的劳动合
同是否合法有效？

一审法院认为， 公司解除林
海歌的劳动合同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首先 ， 公司提交的证据显
示， 林海歌已知晓公司规章制度
所规定的内容。 如果其存在累计
或连续旷工3天或一年内累计旷
工超过5天、 在公司内聚众闹事、
污辱、 诽谤、 恐吓、 威胁上级及
同事， 或者消极怠工影响公司正
常工作秩序、 在工作时间内擅离
工作岗位等均属于严重违纪， 公
司有权解除劳动合同。

其次， 根据公司请假管理制
度规定， 员工申请病假必须出具
二级以上医院病假证明单、 填写
请假单并获得有关领导的批准方
才生效。 而林海歌提供的疾病诊
断书未记载有明确的休息时间，
不符合一般病假证明的形式要
件， 且某县精神病院缺乏对相关
疾病诊疗的资质。 林海歌作为公
司的一员， 应当尊重公司的用工
管理权。 公司根据合法有效的规
章制度不批准其病假申请， 并多
次与其解释、 沟通， 要求其补齐
病假手续或正常上班， 但其拒不
听从公司管理人员的劝说， 在未
补齐病假手续的情况下执意要求
休假， 此系拒不遵守规章制度的
体现。

再次， 林海歌因公司不批准
其请假， 就擅离工作岗位， 静坐
在董事长办公室门口， 或趴睡在
董事长办公桌前或躺睡在董事长
办公桌上 ， 且辱骂公司管理人
员， 其行为严重影响公司的正常
生产经营秩序。 况且， 其在屡次
受到警告后仍然拒不服从公司的
工作安排， 拒绝完成工作任务，
违背了劳动者应当完成劳动任
务， 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的
规定。

一审法院认为， 林海歌在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时应当注意方
式、 方法， 以依法合规的途径主
张权利 ， 在公司向公安机关报
警， 经民警出警协调后仍不改正
错误方法。 公司以其严重违纪为
由解除其劳动合同合法有效， 对
其提出的赔偿请求应当不予支
持。 因公司对支付林海歌一次性
伤残就业补助金26295元无异议，
一审法院予以确认， 并据此判决
驳回林海歌的诉讼请求。

林海歌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
诉， 二审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一般来说， 员工因病请假， 单位不仅会批准休
假， 还会给予其相应的医疗期进行治疗。 可是， 林
海歌 （化名） 以自己患有抑郁症向公司请假时却未
获批准。 对此， 公司的解释是： 为林海歌出具诊断
证明的医院没有相应的资质， 疾病诊断书也未记载
病人需要休息的时间。

林海歌认为， 公司这样做是故意刁难他。 于
是， 他就停止正常工作找管理人员讲理。 此后， 又
找公司董事长谈话。 双方谈不拢， 他就连续3天堵
董事长办公室的门， 甚至趴在董事长办公桌上睡
觉。 即使警察出面调解， 也未能平息这场争议。

事后， 公司以严重违纪解除林海歌的劳动关
系。 林海歌则以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为由， 要求公司
支付赔偿金17600元。 9月8日， 二审法院终审判决
驳回林海歌的诉讼请求。


